
滁州至新蔡高速公路滁州至淮南段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按照原环保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

环规环评[2017]4 号）要求，2020 年 5 月 21 日，安徽省交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合肥市组织召开了滁州至新蔡高速公路滁州

至淮南段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滁定项目

办、定长项目办、营运管理部、养护管理部、驿达公司、淮南

管理处、滁州管理处、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中心（验收调查单

位）、安徽省公路工程检测中心（施工期环境监测单位）、上

海船舶运输科学研究所（环评单位）、安徽省交通规划设计研

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监

理有限公司（环境监理单位）、安徽天洋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安徽同济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水利开发有限公司、安

徽金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徽开源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

常州市交通设施有限公司（环保设施施工单位）等单位代表及 5

名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验收组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公路》

（HJ552—2010），现场检查了该项目环保和生态保护措施落实

情况，听取了滁定项目办、定长项目办对项目环保执行情况和交

通运输部环境保护中心对项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报告的介绍，审



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滁州至淮南段高速公路是安徽省“四纵八横” 高速公路网布

局规划中 “横四”S12滁州至新蔡高速公路的一段。路线所经区

域行政区为安徽省滁州市来安县、滁州市、定远县、合肥市长丰

县。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全封闭、全立交，

设计速度 120公里/小时，路基宽度 27米。路线全长 125.069km，

设特大、大桥 14座，中、小桥 47座，短隧道 1座，互通立交 7

处，分离式立交 68座，收费站 4 处，养护工区 3 处，服务区 3

处，管理分中心 1处。其中 3处服务区加油站已由安徽省高速石

化有限公司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工作。

工程永久征用土地 797.0276hm2，设置取土场 117处，占地

169.89hm2，设置弃土场 27处、占地 33.83hm2，拌合站、预制场、

施工驻地 19处，占地 50.22hm2，施工便道实际占地 40.27hm2，

共计 46段，长 82742.8m。

本工程总投资 82.61亿元，其中环境保护投资 13827.51万元，

占总投资的 1.67%。

（二）工程变更情况

根据《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

的通知》（环办[2015]52号）：

（1）同环评阶段的车道数和设计车速相比，本公路实际建

成后的车道数和设计车速没有发生变化。



（2）同环评阶段相比，路线长度同比减少 0.151km，没有增

加。

（3）本工程环评文件经批准后，横向位移超过 200m范围的

路段有 K10+016~K11+438、K27+208~K30+310、

K39+256~K41+584、K51+453~K53+755、K60+735~K68+950、

K79+015~K89+835、K120+100~K123+060。调整路段共计

30243m，约占高速路线全长的 24.2%，小于 30%。

（4）工程线路变化没有导致新增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饮用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感区，沿线也没有出现新的城市规划区

或建成区。

（5）本项目变线导致新增敏感目标 24处，占环评统计敏感

目标 95处的 25.3%，小于 30%，不属于重大变动。

（6）通过对琅琊山风景名胜区、水源保护区路段实际线位

与环评线位对比，路线调整没有导致新增风景名胜区，水源地路

段长度、方向没有发生调整，施工工艺也没有发生变化，不属于

重大变动。

（7）本项目声环境、水环境及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均没有产

生弱化或降低，工程实际采取措施满足环保需求，不存在重大变

动。

综上七个方面，本项目工程变更不属于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及风险防范设施、措施落实情况



（1）生态环境

项目未进入琅琊山风景名胜区，初步设计期间路线向外进行

了微调，远离了景区。施工期间通过加强洒水抑尘、明确施工界

限、加强施工人员教育等方式避免施工人员进入景区范围。

本项目在K36+000～K38+000路段于皇甫山国家森林公园和

皇甫山自然保护区南侧通过，不经过保护区及森林公园，距离保

护区及森林公园南边界最近距离约 0.5km。施工期间未发生施工

人员进入保护区内部进行乱砍乱猎的违规事件。施工结束后，对

路基边坡及时进行了绿化恢复。保护区内没有设置取弃土场、施

工营地等临时设施。

经与长丰县相关主管部门沟通，初设路线方案经过杜集鸟岛

生态保护区路段向南调整 55m，距离杜集鸟岛生态保护区 850m。

施工期间未发生施工人员进入保护区内部进行乱砍乱猎的违规

事件。施工结束后，对路基边坡及时进行了绿化恢复。保护区内

没有设置取弃土场、施工营地等临时设施。

滁淮高速公路采取了较为完善的排水、防护及绿化措施，对

取、弃土场和预制场、拌和站以及施工便道等施工期临时工程设

施用地实施了植被恢复与复耕措施；根据公路沿线人文景观与自

然环境，滁淮高速公路对沿线中央分隔带、互通立交区、沿线设

施区、路基边坡以及路侧等可绿化区域进行了全面的绿化，路域

整体绿化效果显著。



（2）声环境

施工期控制施工时间，在临近集中居民点的路段禁止夜间施

工和强噪声作业；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设备，并保持工程车辆

车况良好，以减车辆噪声对周围的影响。

全线对 52处敏感目标安装了声屏障，共 9786延米。

（3）水环境

施工期项目部驻地设置化粪池，定期由当地村民清淘用作农作物

肥料；预制场以及拌和站等开挖临时排水沟和沉砂池，出水接入自然

沟渠，避免因降雨冲刷径流引起的水体污染。

水体中桥梁桩基施工采取钢围堰钻孔灌注桩施工工艺，岸上设泥

浆池和沉淀池，施工废水和泥浆进入泥浆池循环使用，钻渣、淤泥以

及废泥浆集中运至岸上经晾晒处理后运至沿线弃土场进行处置。

琅琊山收费站、养护工区同址建设，生活污水统一处理，采用

A/O 处理工艺，处理后排入场地设置的中水池，养护人员利用多功能

洒水车定期抽取作为道路绿化洒水。其余服务区、收费站、养护工区

生活污水采用 A/O 处理工艺，达到一级标准后排入场外沟渠或中水

池。沿线共设置地埋式污水处理设备 10处。

服务区加油站储油罐采用双层油罐。

（4）环境空气

运输石灰、土等材料的车辆有盖布，有效减少了起尘量；散装水

泥运输均采用罐装，避免了运输材料的沿途洒漏。石灰、水泥、砂、

石料拌合及沥青熬制采用厂拌方式，砂石料采用厂棚遮盖，水泥混凝



土拌合站配备除尘设施。灰土及沥青集中拌和站配备了除尘设施。施

工时，利用水车洒水除尘，改变了空气中的湿度，减少了尘土污染。

服务区和收费站的餐饮使用再生油做能源，餐饮均安装有复合静

电式油烟净化器。

（5）固体废物

施工中各施工营地的生活垃圾均统一收集，运往指定地点处理。

营运期各服务设施均设有垃圾桶与集中堆放点，生活垃圾委托地

方环卫部门或公路养护部门定期清运至附近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

本项目 3处服务区加油站均属于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储油

罐沉淀油污 4 年清理一次，由安徽省高速石化有限公司委托江苏省帝

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有油污危险品处理资质）定期清理和处置。

（6）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跨沙城干渠桥梁（K6+500-K6+700）段设置桥面径流水收集系统，

并在桥梁大桩号侧设置事故应急池+净化池，设置防撞栏，桥梁两端

设置“饮用水源输送沟渠”标志。在 K9+300- K34+900段设置饮用水源

二级保护区陆域警示牌、监控系统、应急电话。在 K9+300- K34+900

段两侧边沟均采取了防渗措施，根据沿线地势及构筑物情况，跨河桥

梁、部分边沟外排口设置了事故应急池，部分路段无可利用地形，采

用排水边沟增加截水阀，利用边沟临时储存危险废物。

3处服务区内停车区采取分区停放措施，危险品运输车辆划分有

专门停车区，不与其它社会车辆混停。

在 K9+300~K34+900 路段及跨越沙城干渠处两端设置了警示标



牌，全线安装了报警电话、路侧监控设施及测速装置。

滁州管理处、淮南管理处制定了《滁州至淮南高速公路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并在地方生态环境部门进行了备案。

（7）公众参与

沿线 100%居民和司乘人员对本公路的环保工作表示满意或基本

满意。营运期间，环保部门和建设单位收到 2起污染环保投诉，建设

单位已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四）环保设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的运行效果及工程建设对环

境的影响

（1）生态环境

滁淮高速公路建设过程中采取了大量的生态环境保护与恢

复措施，降低了公路建设对沿线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构完整性影

响，有效地控制了公路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缓解了工程建设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

（2）声环境

公路沿线 89个敏感点现状监测及评估结果均达到相应噪声

执行标准要求。

（3）水环境

经现状监测，各污水处理设施出口水质各项指标均达到《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96)中的一级标准。

（4）环境空气



根据试运营期服务区加油站环境空气监测，服务区加油站运

营对周围空气环境的影响很小，环境空气能够满足《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二级标准。

（五）验收结论

滁淮高速公路较好地执行了“三同时”环保制度，基本落实了

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验收调查结论表明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基本落实了生态保护措施，总体符合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条件，原

则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六）建议与要求

（1）加强运营期噪声、污水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补充和

完善措施。

（2）加强水源保护区路段风险防范措施巡查工作，确保各

项防护措施正常运转。

（3）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演练工作。

（4）加强污水处理设施的运营维护，满足环评及其批复要

求。

验收组名单附后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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